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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 

 

为完善课程重修管理，规范操作过程，根据《安徽信息

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重修范围  

学生每学期不及格的考查课程及补考后仍不及格的考

试课程，应进行重修；选修课程不及格者可选择重修或经教

务处认可后另选其他相应课程；凡正考考试中擅自旷考或考

试违纪、作弊者，取消其补考考试资格，补考所在学期及之

后学期允许申请该课程重修；凡补考考试中擅自旷考或考试

违纪、作弊者，所在学期不允许申请该课程重修，至少需要

隔一学期才允许申请。在校生实践环节需重修者参照本办法

执行。 

第二条 重修方式  

学生每学期课程重修申请门数不得超过五门（毕业班学

生除外）,但在毕业学期（大四年级第二学期）不允许申请课

程重修。主要方式分为： 

（一）组班重修。选修课、通识课考核不及格人数达 30

人以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达 20 人以上者，由学校利用课

余时间统一组班重修。具体操作办法：各开课学院负责相应

重修课程编班、教学任务落实、课表编排、考核组织落实。  

（二）插班重修。对不够组班重修的课程由学生所在学

院负责将已办理重修手续的学生编入下一年级同门课程所

在班级听课，并在学期末由开课学院单独命题提前考核。插

班重修的学生与所跟班级其他学生一起参加正常教学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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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原则上学生重修课程修读时数不得低于该课程的三分之

一。  

（三）导读重修。学生重修课程上课时间若与正常上课

时间冲突，或受学年限制等原因而不能随低年级相应课程学

习者，可采取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答疑的方式，并在学期

末由开课学院安排教师单独命题提前考核。 学生按学校要求

认真填写过程性指导记录册，并需指导老师签字。               

第三条 办理程序  

（一）每学期期末，教务处公布该学期所有课程考核成

绩。 

（二）每学期开学补考后，由各开课学院向学生公布下

学期有条件重修的课程名称、学分、重修方式，并由学生所

在学院通知具有重修资格的学生。  

（三）具有重修资格的学生通过学校教务系统进行重修

报名确认，并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填写《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课

程重修申请表》到所在学院办理重修手续。学院教学管理人

员须严格审查学生重修课程信息，重点审核课程的代码、学

时、学分等信息以及学生的重修资格，核对无误后学院负责

人签署意见。 

（四）各开课学院按照教务系统的重修报名人数及按课

程登记的申请重修纸质学生名单，确定学生的重修方式。 

（五）各开课学院科学合理安排师资，落实教学任务，

编排场地，并将结果报送教务处。 

（六）教务处在教务系统首页通知栏及教务处网站公布

该学期重修安排。 

（七）各学院通知重修学生查看重修安排。各开课学院

下达重修课程教学任务通知书及授课教师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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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述所有流程的具体时间安排参见每学期下发的

课程重修通知。 

第四条 考试组织  

（一）无论参加何种方式重修的学生，均应遵守《安徽

信息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否则不得参加

考试。 

（二）组班重修、插班重修和导读重修考试：期末考试

前一周由任课教师通知学生，组织进行该课程的考核，并将

考核方式、考核内容报教务处，考核结束后在教务系统内完

成考核成绩录入和提交。 

（三）在上述第（二）条规定时间之外，学校不举行其

他形式的重修考试。 

（四）没有取得重修资格的学生不得进入课堂修读课程

和参加重修课程考核，否则考核成绩视为无效。 

（五）重修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综合评定，重修

成绩如实记载，绩点为 1.0，参与 GPA 计算。 

第五条 重修次数与缓考规定  

（一）对于不及格的必修课程，在校期间学校给予不超

过两次重修机会。 

（二）只要学校为某一课程提供了重修机会，学生无故

未重修者，均视为自动放弃该次机会。如因特殊原因确不能

参加该次重修考试者，须在考前持有关证明办理缓考手续。  

（三）经批准同意缓考的课程在最临近的一次补考时间

内进行补考，届时不参加者按缺考论处。  

第六条  因特殊原因需要，学生申请已及格课程重修。

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同意，报学校审批后参加课程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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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安徽信息工程

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暂行）》(院教字〔2016〕27 号)

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